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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救助總會 函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7號2樓

承辦人及電話：黃秀卿、02-2393-4886

傳真：02-2393-5495

E-Mail：cares23@cvtc.org.tw

立案字號：內政部台內社字第8914118號

捐款帳號：郵政劃撥00071464

網址：www.cares.org.tw

受文者：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中華救字第1100000093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1100000282D_110D2000045-02.doc)

主旨：本會「民國110年偏遠地區學校高中生安心就學助學金」

公告，請惠予週知及推薦符合資格學生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協助於教育部核定之「偏遠地區」及「非山非市」學校

就讀之近貧高中生，本會每學年核發助學金，使其安心完

成高中教育，由學校推薦情況符合之學生提出申請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於教育部核定之「偏遠地區」及「非山非市」

學校就讀之近貧高中(職)生。

三、補助名額：敬請 貴校依公告名額推薦合適人選。

四、申請日期：民國110年3月17日至4月17日(以郵戳為憑)，請

惠予協助彙整申請資料郵寄本會(10092臺北市中正區羅斯

福路1段7號2樓)，俾利審查。

五、檢附本會申請公告、助學金申請表及申請學校資料表。

正本：教育部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中職54校

副本：本會救助服務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